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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合同签署概况 

2017年8月7日，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上

海育博营养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育博食品”）签订了为期17个月的《贝因

美（注册奶粉品类）总承销协议》及《贝因美产品销售合同》。根据相关协议，

育博食品作为公司天才宝贝（艾贝可）、育婴博士臻佑等注册奶粉品类的全国范

围总承销商，协议期间为2017年8月至2018年12月，合同期间销售目标为含税

100,000万元（其中2017年含税3亿，2018年含税7亿）。 

二、协议方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育博营养食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余世杰 

注册资本:200万 

成立时间：2013年11月20日 

住所：上海市松江区松卫北路665号701-1室 

经营范围：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婴儿用品、服装服饰批发零售；

生物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商务信息咨询，

企业营销策划。以下限分支经营：批发：预包装食品（不含熟食卤味、冷冻冷藏），

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奶粉），食品存储（不含冷冻冷藏）；从事货物及技术的

进出口业务。 

2、关联关系说明：育博食品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为公司天才宝贝系列

产品全国总销售商，2016年6月至2017年7月总销售含税金额1.24亿。  



3、履约能力分析：育博食品为育博国际集团旗下公司，育博国际集团是一

家专业从事婴幼儿食品、用品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婴幼儿产业综合

运营公司，旗下拥有上海育博营养食品有限公司、金莱优（上海）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上海英贝康母婴用品有限公司、欧贝嘉（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多家

企业，现有员工1000余人，营销网络已基本覆盖全国各地，目前全国运营圣元超

级优强、育婴博士、贝因美天才宝贝、英国康多蜜儿、美赞臣、飞鹤、辉山、同

济生物等几大品牌，具备履行合同义务的能力。 

三、相关协议的主要内容（以下简称“本协议”或者“合同”） 

1、协议双方 

甲方：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上海育博营养食品有限公司 

2、协议标的内容：乙方承诺在本协议有效期内，承销甲方的天才宝贝（艾

贝可）、育婴博士臻佑等品类的配方注册奶粉，并负责其在全国范围内的销售推

广。 

3、销售目标：2017年8月至2018年12月销售目标合计为含税100,000万元（其

中2017年含税3亿，2018年含税7亿）。 

4、具体销售协议： 

4.1本协议为乙方承销甲方的天才宝贝（艾贝可）、育婴博士臻佑等品类的

配方注册奶粉的框架协议，双方（包括其关联公司）将于90日内另行签订具体的

销售协议，约定具体的履约规程及双方权责。 

4.2乙方承销甲方天才宝贝（艾贝可）产品，由甲乙双方另行签订《贝因美

产品销售合同》。 

4.3乙方承销甲方育婴博士臻佑产品，由甲方下属公司与乙方另行签订《产

品供销协议》。 

5、协议生效条件：有效期自2017年8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止；在合同到

期日前20天由各方决定是否续签本合同。 

6、《贝因美产品销售合同》约定付款方式：甲乙双方约定的付款方式为款

到发货，甲方接受乙方以电汇或银行汇票的方式进行支付，甲方确认全额货款到

账后向乙方发送订单产品，但本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7、违约责任：合同条款中已对双方权利和义务、违约责任与赔偿、争议的

解决方式等方面作出明确的规定。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合同对公司本年度以及未来各会计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的影响。  

本次签订的协议金额总计为含税人民币10亿元（其中2017年含税3亿，2018

年含税7亿），该协议总金额占公司2016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的36.17%，  

按照合同的相关约定以及公司目前厘定并执行的收入确认原则，预计合同的

履行预期将对2017年度以及2018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影响。同时，将进一步提高

公司相关产品在中国市场的影响力和品牌形象。 

2、合同签订为公司日常经营行为，且不涉及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司业务

的独立性。 

五、风险提示 

合同履行期间可能遇到外部宏观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突发意外事件、协议方

经营情况变化，以及其他不可抗力或不可预计等因素，存在完不成10亿销售目标

的风险，因此存在一定履约风险和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七年八月七日 




